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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“十一五”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体系及其监督管理规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补充说明 

国家环保总局 城市处 

 

自 2004 年开始，国家环保总局围绕我国“十一五城考指标调整和城考

制度改革”，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和试点示范相关工作，作了大量的前期

准备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《“十一五”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体系

及其监督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主要工作包括： 

1、在 2004 年 3 月和 4 月召开的两期 113 个环保重点城市城考培训班

上，广泛听取地方对城考制度改革的建议； 

2、在 2004 年 9 月召开的新增 66 个环保重点城市年度城考会审会上，

重点听取参加国家城考的新增 66 个重点城市对城考制度改革的建议； 

3、2004 年 10 月组成四个调研组分别对全国 8 个不同类型城市的城考

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调研，提出了城考改革的初步方案，起草了《全国城市

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填报审核操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； 

4、2005 年 2 月下发了《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填报审核操作

规范（试行）》，3月召开了“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填报审核

规范培训班”，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城考的填报审核要求，强化了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环保局（厅）对本辖区内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工作的

指导和审核工作； 

5、在 2005 年 4 月召开的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研讨会上，请来自全国环

保模范城市（区）的与会代表讨论了“十一五”城考制度改革思路，并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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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一五”城考指标体系调整以及城考制度改革进行了问卷调查。汇总了

各省、自治区在城考工作中的一些问题，广泛征求了环保模范城市环保部

门对城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； 

6、2005 年 5 月组织有关专家编写《我国城考制度利弊分析报告》，客

观评价了“城考”制度在我国城市环境管理工作中的地位，充分肯定了城

考制度在推动城市环境保护工作方面的作用，深入分析了城考目前存在的

问题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； 

7、2005 年 6 月发布的 2004 年度城考年报，对城考审核和结果发布方

式上进行新的尝试。首次公布了 113 个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主要八项

“城考”指标结果，首次由省、自治区环保部门对所辖城市进行“城考”

会审，并由总局公布各省、自治区考核排名结果等。上述举措在社会各界

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提高了城市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，取得了

良好的效果，该方式将可以在“十一五”中正式启用； 

8、近期正在按照《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填报审核操作规范

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，抽查由各省、自治区审核上报并已公布的国家环保重

点城市（不含四个直辖市）2004 年的城考结果。对不如实上报数据、弄虚

作假的地方将予以通报。 

目前提出的《“十一五”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指标体系及其监督

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是在大量的调研、研究和一定的实践基础上形

成的。现在全国广泛征求意见，拟于年底前公布实施。 

 

 二○○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


